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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事项总表

单位：长治市财政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行政职权数
	备注

	一
	行政处罚
	共43项
	

	二
	行政收费
	共1项
	

	三
	行政检查
	共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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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0101-140400——0900-B-00107-140400
职权名称：对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擅自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委托不具备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机构办理采购事务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投标人进行协商谈判的;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拒绝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行为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政府采购办
（立案）
          
政府采购办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办
（审查）
              
政府采购办
（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政府采购办
（送达）
              
政府采购办
（执行）
    服务电话：
0355-2110033
监督电话：
0355-2110033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0200-140400
职权名称：对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采购文件或者伪造、变造采购文件的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政府采购办
（立案）
          
政府采购办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办
（审查）
              
政府采购办
（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政府采购办
（送达）
              
政府采购办
（执行）
    服务电话：
0355-2110033
监督电话：
0355-2110033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0301-140400——0900-B-00306-140400
职权名称：对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行为的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政府采购办
（立案）
          
政府采购办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办
（审查）
              
政府采购办
（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政府采购办
（送达）
              
政府采购办
（执行）
    服务电话：
0355-2110033
监督电话：
0355-2110033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0400-140400
职权名称：对采购代理机构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中有违法行为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政府采购办
（立案）
          
政府采购办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办
（审查）
              
政府采购办
（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政府采购办
（送达）
              
政府采购办
（执行）
    服务电话：
0355-2110033
监督电话：
0355-2110033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0500-140400
职权名称：对集中采购机构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考核中，虚报业绩，隐瞒真实情况的处罚对采购代理机构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中有违法行为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政府采购办
（立案）
          
政府采购办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办
（审查）
              
政府采购办
（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政府采购办
（送达）
              
政府采购办
（执行）
    服务电话：
0355-2110033
监督电话：
0355-2110033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0601-140400——0900-B-00603-140400
职权名称：对中标供应商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签订合同;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在投标文件中未说明，且未经采购招标机构同意，将中标项目分包给他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政府采购办
（立案）
          
政府采购办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办
（审查）
              
政府采购办
（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政府采购办
（送达）
              
政府采购办
（执行）
    服务电话：
0355-2110033
监督电话：
0355-2110033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0701-140400——0900-B-00706-140400
职权名称：对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评标活动有关的人员明知应当回避而未主动回避;在知道自己为评标委员会成员身份后至评标结束前的时段内私下接触投标供应商;在评标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的;在评标过程中有明显不合理或者不正当倾向性的，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进行评标的;收受投标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泄露有关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行为的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政府采购办
（立案）
          
政府采购办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办
（审查）
              
政府采购办
（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政府采购办
（送达）
              
政府采购办
（执行）
    服务电话：
0355-2110033
监督电话：
0355-2110033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0801-140400——0900-B-00803-140400
职权名称：对采购人在采购活动中未按照政府采购法和本有关规定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未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或者与成交供应商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未按规定将政府采购合同副本报本级财政部门备案的行为的处理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政府采购办
（立案）
          
政府采购办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办
（审查）
              
政府采购办
（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政府采购办
（送达）
              
政府采购办
（执行）
    服务电话：
0355-2110033
监督电话：
0355-2110033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0901-140400——0900-B-00904-140400
职权名称：对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在采购活动中应当公告政府采购信息而未公告;不首先在财政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告信息，或者不在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告信息;政府采购信息内容明显违反有关规定，在两个以上政府采购信息指定发布媒体上公告同一信息的实质内容明显不一致;未按规定期限公告信息的行为的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政府采购办
（立案）
          
政府采购办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办
（审查）
              
政府采购办
（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政府采购办
（送达）
              
政府采购办
（执行）
    服务电话：
0355-2110033
监督电话：
0355-2110033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1001-140400——0900-B-01002-140400
职权名称：对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在招标投标信息中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公告的信息不真实，有虚假或者欺诈内容的行为的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政府采购办
（立案）
          
政府采购办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办
（审查）
              
政府采购办
（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政府采购办
（送达）
              
政府采购办
（执行）
    服务电话：
0355-2110033
监督电话：
0355-2110033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11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单位和个人非法干预政府采购信息公告活动的行为的处理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政府采购办
（立案）
          
政府采购办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办
（审查）
              
政府采购办
（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政府采购办
（送达）
              
政府采购办
（执行）
    服务电话：
0355-2110033
监督电话：
0355-2110033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1201-140400——0900-B-01204-140400
职权名称：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按照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发布政府采购信息;未按照规定组成谈判小组、询价小组;在询价采购过程中与供应商进行协商谈判未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确定成交候选人;泄露评审情况以及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行为的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政府采购办
（立案）
          
政府采购办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办
（审查）
              
政府采购办
（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政府采购办
（送达）
              
政府采购办
（执行）
    服务电话：
0355-2110033
监督电话：
0355-2110033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1300-140400
职权名称：对擅自占有、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处理处罚
	
 (
承办机构：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立案）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
（调查取证）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审查）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处罚前告知）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分管领导（决定）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送达）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119015
监督电话：0355-2052106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1401-140400——0900-B-01404-140400
职权名称：对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擅自占有、使用和处置国有资产；擅自提供担保；未按规定缴纳国有资产收益的等行为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立案）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
（调查取证）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审查）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处罚前告知）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分管领导（决定）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送达）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119015
监督电话：0355-205210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1500-140400
职权名称：对违反规定上缴、管理国有资产收益或下拨财政资金的处理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立案）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
（调查取证）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审查）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处罚前告知）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分管领导（决定）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送达）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119015
监督电话：0355-205210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1600-140400
职权名称：对违反规定配置国有资产或审核、批准国有资产使用、处置的处理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立案）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
（调查取证）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审查）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处罚前告知）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分管领导（决定）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送达）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119015
监督电话：0355-205210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17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舞弊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会计科（立案）
          会计科
（调查取证）
              会计科（审查）
              
会计科（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会计科（送达）
              
会计科（执行）
    服务电话：2021745
监督电话：2021745
    备注
) (
承办机构：
会计科（立案）
          会计科
（调查取证）
              会计科（审查）
              
会计科（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会计科（送达）
              
会计科（执行）
    服务电话：2021745
监督电话：2021745
    备注
)
 (
承办机构：
会计科（立案）
          会计科
（调查取证）
              会计科（审查）
              
会计科（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会计科（送达）
              
会计科（执行）
    服务电话：2021745
监督电话：2021745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1801-140400——0900-B-01810-140400
职权名称：对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私设会计账簿；未按照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登记会计账簿或者登记会计账簿不符合规定；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编制依据不一致；未按照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账本位币的；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的；未按照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或者拒绝依法实施的监督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及有关情况的；任用会计人员不符合有关规定的等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会计科（立案）
          会计科
（调查取证）
              会计科（审查）
              
会计科（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会计科（送达）
              
会计科（执行）
    服务电话：2021745
监督电话：2021745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1900-140400
职权名称：对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罚
 (
承办机构：
会计科（立案）
          会计科
（调查取证）
              会计科（审查）
              
会计科（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会计科（送达）
              
会计科（执行）
    服务电话：2021745
监督电话：2021745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2000-140400
职权名称：对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罚
 (
承办机构：
会计科（立案）
          会计科
（调查取证）
              会计科（审查）
              
会计科（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会计科（送达）
              
会计科（执行）
    服务电话：2021745
监督电话：2021745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2100-140400
职权名称：对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罚

 (
承办机构：
会计科（立案）
          会计科
（调查取证）
              会计科（审查）
              
会计科（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会计科（送达）
              
会计科（执行）
    服务电话：2021745
监督电话：2021745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2200-140400
职权名称：对乱罚款、截留、侵占、挪用、私分、调换、坐支罚没收入或财物和未使用规定票据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2301-140400——0900-B-02305-140400
职权名称：对违反规定设立财政收入项目；擅自改变财政收入项目的范围、标准、对象和期限；对已明令取消、暂停执行或者降低标准的财政收入项目，仍然依照原定项目、标准征收或者变换名称征收；缓收、不收财政收入，擅自将预算收入转为预算外收入；其他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的处理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2401-140400——0900-B-02406-140400
职权名称：对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滞留、截留、挪用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坐支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不依照规定的财政收入预算级次、预算科目入库；违反规定退付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其他违反国家财政收入上缴规定的行为的处理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2501-140400——0900-B-02506-140400
职权名称：对延解、占压应当上解的财政收入；不依照预算或者用款计划核拨财政资金；违反规定收纳、划分、留解、退付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将应当纳入国库核算的财政收入放在财政专户核算；擅自动用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其他违反国家有关上解、下拨财政资金规定的行为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2601-140400——0900-B-02605-140400
职权名称：对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截留、挪用财政资金；滞留应当下拨的财政资金；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2700-140400
职权名称：对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擅自占用、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处理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2801-140400——0900-B-02805-140400
职权名称：对截留、挪用国家建设资金；以虚报、冒领、关联交易等手段骗取国家建设资金；违反规定超概算投资；虚列投资完成额；其他违反国家投资建设项目有关规定的行为的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2900-140400
职权名称：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提供担保，挪用重点支出资金，在预算之外及超预算标准建设楼堂馆所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3000-140400
职权名称：对违反国家有关账户管理规定，擅自在金融机构开立、使用账户的处理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3100-140400
职权名称：对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或者滞留、截留、挪用和违反规定使用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行为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3201-140400——0900-B-03203-140400
职权名称：对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其他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的行为的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3301-140400——0900-B-03302-140400
职权名称：对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则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行为的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34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处理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3500-140400
职权名称：对不依照国家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的处理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3601-140400——0900-B-03605-140400
职权名称：对随意改变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随意改变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基础、编制依据、编制原则和方法；提前或者延迟结账日结账；在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前，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全面清查资产、核实债务；拒绝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财务会计报告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的等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3700-140400
职权名称：对企业编制、对外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3801-140400——0900-B-03805-140400
职权名称：对违反规定列支成本费用；违反规定截留、隐瞒、侵占企业收入；进行利润分配；违反规定处理国有资源；不按规定清偿职工债务的等行为的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3901-140400——0900-B-03904-140400
职权名称：对擅自制定行政性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或变更项目、标准、范围和变相收费；未使用财政部门印制或监制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票据；未按规定将行政性事业性收费收入实行财政预算外专户储存管理；截留、挪用、转移行政性事业性收费收入逃避监督，将收费收入用于单位人员提成、乱发钱物的等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监督科（立案）
          监督科
（调查取证）
              监督科（审查）
              
监督科（处罚前告知）
              监督科分管领导（决定）
              
监督科（送达）
           
   监督科（执行）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监督电话：0355-2021266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4001-140400——0900-B-04003-140400
职权名称：对贷款项目未进行独立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财务会计制度；未按照赠款法律文件要求，制定项目实施计划、组织项目实施、办理竣工决算、编制报送完工报告；向财政部门及赠款方报送项目实施情况报告和审计报告的等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地方金融科
（立案调查）
              地方金融科（审查）
              地方金融科负责…
              地方金融科（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负责人（决定）
              地方金融科（送达）
              地方金融科（执行）
    服务电话：
2044665
监督电话：
2044665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4101-140400——0900-B-04108-140400
职权名称：对违反规定印制财政票据；转让、出借、串用、代开财政票据；伪造、变造、买卖、擅自销毁财政票据；伪造、使用伪造的财政票据监制章；未按规定使用财政票据监制章；违反规定生产、使用、伪造财政票据防伪专用品；在境外印制财政票据；其他违反财政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综合科（立案）
       
   
综合科
（调查取证）
              综合科（审查）
             
 
综合科（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综合科（送达）
          
    
综合科（执行）
    服务电话：2023078
监督电话：2023078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4201-140400——0900-B-04205-140400
职权名称：对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擅自将政府性基金转为行政事业性收费;擅自扩大行政事业性收费范围、改变收费环节、收费对象;继续收取已明令取消、停止执行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变更名称继续收取;擅自延长行政事业性收费期限的行为处理等行为的处罚
 (
承办机构：
综合科（立案）
       
   
综合科
（调查取证）
              综合科（审查）
             
 
综合科（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综合科（送达）
          
    
综合科（执行）
    服务电话：2023078
监督电话：2023078
    备注：
)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900-B-04300-140400
职权名称：对收费单位未按规定领取财政部门颁发的《票据购领证》，未按规定购领、使用票据，未按规定建立票据管理制度并由专人负责管理票据的行政处罚
 (
   立案
调查取证
  (7个工作日)
 
    审查
  (10个工作日)
   告知
  (3个工作日)
     决定
  (30个工作日)
     送达
  (3个工作日)
 执行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权力。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当事人。
) (
承办机构：
综合科（立案）
       
   
综合科
（调查取证）
              综合科（审查）
             
 
综合科（处罚前告知）
          
    
财政局
负责人（决定）
          
    
综合科（送达）
          
    
综合科（执行）
    服务电话：2023078
监督电话：2023078
    备注：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收费类
职权编码：0900-K-00100-140400
职权名称：对财政票据工本费的检查
 (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
（当场）
 
 
   
 
受理
审查
是否通过
决定
 
办结
申请所需材料：
1.提出所购票据种类、数量；2.提供《财政票据领购证》；3.提供转账单据复印件。
票据工本费结算人员到银行缴纳现金，确认核实票据工本费转账汇款到账，填写《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上缴国库。
审查内容：根据单位申领财政票据数量、种类及标准，核算应缴财政票据工本费金额。
打印《票证领钩证》、收取票据工本费并打印《非税收入统一票据》
) (
补充材料
) (
是否通过
)
承办科室：综合科
服务电话：2023078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0900-K-00200-140400
职权名称：对财政支出的检查



承办科室：监督科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0900-K-00300-140400
职权名称：对财政收入的检查






承办科室：监督科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0900-K-00400-140400
职权名称：对政府采购的检查
 (
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处罚。
) (
处理处罚
) (
代理机构自查、书面检查、现场检查。
) (
实施检查
) (
汇总本地区监督检查工作报告，向省财政厅报送工作报告，对相关资料留存归档。
) (
汇总报告
) (
报领导同意后成立检查工作组，通过双随机、一公开选取被检查机构及项目。
) (
查前准备
) (
定期对代理机构项目进行检查，依据财政部、省财政厅通知执行。
)
















承办科室：政府采购办
服务电话：0355-2110033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0900-K-00500-140400
职权名称：对资产财务的检查










承办科室：监督科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0900-K-00600-140400
职权名称：对会计的检查










承办科室：监督科
服务电话：0355-2021741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0900-K-00700-140400
职权名称：对财政票据的检查
 (
 财政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后，应当将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
) (
财政部门对财政票据检查报
告和复核意见进行审定后，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处
理，并出具相应的财政票据检查复核意见书。
) (
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财政票据检查复核制度，指定专门人员，对检查组提交的财政票据检查报告以及相关材料予以复核。
) (
检查组应于检查工作结束5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提交书面财政票据检查报告;特殊情况下，经批准提交财政票据检查报告的时间可以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
) (
实施财政票据检查时，检查人员应当向被检查单位出示证件
) (
实施财政票据检查时，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内容与事项予以记录和摘录，编制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
) (
一般应于检查实施
3个工作日前向被检查单位送达财政票据检查通知书
)





















承办科室：综合科
服务电话：2023078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0900-K-008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验收的检查
 (
 整改后验收
) (
不合
格
整改通知、整改方案。
) (
评出良好、合格、不合
格
等级。
) (
制定详细验收
方案
，特别是关键部位，重要指标的验收办法，对当年项目全部验收。
) (
向市级验收提供：
①申请验收报告
②自验报告
③实施工作总结
④
竣工图
纸
) (
省级
考评
) (
申请省级验收
) (
报请市级验收
) (
各县市区农发办
对项目资金到位
、
使用
、
管理和工程实际完成数量、质量自验。
) (
根据省农发办文件要求及时下达验收通知
)

















承办科室：农发办
服务电话：0355-2025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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